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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惠阳区社会工作人才考证激励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《关于加快人才集聚步伐建设新时代人

才强区的实施意见》（惠阳委办发〔2022〕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意见》）文件精神，做好新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（助

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、高级社会工作师）考证激励补助

发放工作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仅适用于本区新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

格证书（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、高级社会工作师）一

次性考证激励补助的申请、审核、发放和监管。

第三条 新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（助理社会工作师、

社会工作师、高级社会工作师）一次性考证激励补助发放工作，

在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由区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组

织实施。区委组织部负责监督指导；区民政局负责奖励审批、

编制资金预算决算和发放等工作；区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工作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

第四条 发放对象

根据《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在惠阳区从事社会工作并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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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取 2022 年度（含）及以后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

（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、高级社会工作师）的人员。

其中，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除外。

第五条 补助标准

同级别证书只能申请一次，补助金额累计额度最髙为 8000

元。

（一）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，一次性给予 1000 元/人

的奖励；

（二）取得社会工作师证书，一次性给予 2000 元/人的奖

励；

（三）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证书，一次性给予 5000 元/人

的奖励。

第三章 申领程序及材料

第六条 申领时限

申请人报名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并获得社会工作

职业水平证书（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、高级社会工作

师）之日起一年以内按规定提出申请，原则上不超过一年，超

过一年未提出申请的，视同放弃资格，不予受理。

第七条 申领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社工人才，填写《惠阳区社会工

作者职业水平证书补助申请表》，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《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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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》复印件、申请人本人的中国工商银行

卡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、缴纳社保 6 个月以上的证明、所在单

位的工作证明，交至用人单位初审。

（二）初审。申请人所在单位对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

合法性进行审核并盖章，审核盖章后将材料统一提交至区民政

局。如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类项目的，还需经项目购买方审核并

盖章。

（三）审核。区民政局对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

核验证，并于收到申请人提交材料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核查完

毕，对材料无误的出具拟同意申请的意见；材料不完整或不清

楚的，可要求申请人补齐材料或进行说明；材料不真实的，出

具不同意申请的意见，并将提交不真实材料的申请人记录在案。

（四）公示。区民政局审核通过后，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

日。

（五）发放。公示无异议的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由区民政

局确认名单，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。

第八条 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惠阳区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补助申请表》（盖

章版原件）；

（二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《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》复印件；

（四）申请人本人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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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缴纳社保 6 个月以上的证明；

（六）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（盖章版原件）。

第四章 审核和发放管理

第九条 用人单位要按照申报程序对申领人员的申领材料

进行严格审核把关，坚决防止和杜绝作假现象，有下述情况之

一的，有权追回补贴资金且撤销申领资格：

（一）申请人如利用同一级别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向

其他地区或相关部门申请过同类证书补贴或奖励，又重复申领

本补贴资金；

（二）申请人弄虚作假、骗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补

助的，并按程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

任；

（三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申领补助或使用证书的情况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实施过程中，如遇上级文件规定调整的，以上级文

件规定为准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3 年 9 月 22

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
